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审批表

	夫妇姓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码
	婚姻

状况
	工 作 单 位
	户  籍  地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子女姓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码
	子 女 户 籍 地

	
	
	
	         

	夫妇双方申请
	  男方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女方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女方单位初审意见
	盖      章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男方单位初审意见
	盖      章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乡（镇、街）审核意见
	盖      章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区、县（市）审批意见
	盖      章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发独生子女父母 奖 励 费

单位及时间
	  男

由  方单位于      年   月发

女
	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编号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备

注
	


说明：1.此表一式四份，审批后，夫妇单位各一份并存入个人档案，审核的乡(镇、街)一份，审批的区、县（市）一份。

2.没有工作单位的一方，可由户籍所在地的村（社区）委员会填写初审意见。

